齐鲁师范学院教务处

〔2015〕7号


关于2016届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毕业生

图像信息采集的通知

各学院：
为做好我校2016届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毕业生图像信息采集工作，根据教育厅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做好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即时电子注册的通知》（教学司[2011]6号）有关规定及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图像信息采集由教育部授权新华社统一拍摄，采集的图像信息是学生毕业证书上网注册的唯一图像资料，关系到学生正常毕业、电子注册、网上查询等重要工作,各学院务必认真组织，保证不漏一个，不错一个。

根据新华社的统一安排，我校拍摄时间为2015年4月29日，各学院具体拍摄时间、拍摄地点见附表1。 

二、各学院务必安排专职教师在规定拍摄时间前15分钟将学生带到拍摄地点，按学号由小到大的顺序拍摄。凡未按时到校、未按顺序拍摄等原因导致的图像信息出错引起的后果，由学生自己承担；凡未将本通知内容传达到学生本人引起的后果，由当事人承担责任。

三、因故没有拍摄照片的学生，于2015年4月30日至2015年6月30日自行到新华社山东分社所在地特设专门补拍点进行补拍，并自行交纳图像采集费，其它时间不接待散拍学生。参加补拍的学生务必在2015年12月30日前将补拍的照片及电子照片送到教务处学籍管理科。

新华社山东分社电话：（0531）82024793  82024739，地址：济南市玉函路7号。

四、各学院务必督促学生于2015年12月30日至2016年2月29日期间，登陆学信网www.chsi.com.cn 进行图像信息校对，发现错误及时与学籍管理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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